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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重訴字第8號），聲請

變更報到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陳韶成原經本院以113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命於每週六23時

前，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，變更

為：「陳韶成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

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陳韶成前經本院裁定應於每週

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

到，聲請人均遵期報到，並有維修機車等正常工作，為免舟

車勞頓及兼顧家中機車行生意，請求准予就近至現居地即戶

籍地之指定機關定期報到等語。

二、按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，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

維護，認有必要者，得定相當期間，命被告定期向法院、檢

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，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、延長或

撤銷之，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定有明

文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涉嫌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該案偵

查中聲請人原經檢察官聲請、本院裁定羈押，嗣本院以113

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准予聲請人停止羈押，並限制住居於

戶籍地，且應於每週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

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在案。現聲請人表示以前詞聲請變更報

到處分，檢察官對此表示：沒有意見等語，本院審酌聲請人

現居地、生活狀況、本案訴訟進行程度等情，認為依聲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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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，變更其報到處分為：「聲請人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

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

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，應屬適當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潘韋丞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郁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宏偉　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
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哲維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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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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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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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nt-size: 2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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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2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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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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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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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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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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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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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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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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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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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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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重訴字第8號），聲請變更報到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陳韶成原經本院以113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命於每週六23時前，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，變更為：「陳韶成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陳韶成前經本院裁定應於每週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，聲請人均遵期報到，並有維修機車等正常工作，為免舟車勞頓及兼顧家中機車行生意，請求准予就近至現居地即戶籍地之指定機關定期報到等語。
二、按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，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認有必要者，得定相當期間，命被告定期向法院、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，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、延長或撤銷之，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涉嫌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該案偵查中聲請人原經檢察官聲請、本院裁定羈押，嗣本院以113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准予聲請人停止羈押，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，且應於每週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在案。現聲請人表示以前詞聲請變更報到處分，檢察官對此表示：沒有意見等語，本院審酌聲請人現居地、生活狀況、本案訴訟進行程度等情，認為依聲請人聲請，變更其報到處分為：「聲請人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，應屬適當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潘韋丞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郁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宏偉　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哲維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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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重訴字第8號），聲請

變更報到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陳韶成原經本院以113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命於每週六23時前

，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，變更為：

「陳韶成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

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陳韶成前經本院裁定應於每週

    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

    ，聲請人均遵期報到，並有維修機車等正常工作，為免舟車

    勞頓及兼顧家中機車行生意，請求准予就近至現居地即戶籍

    地之指定機關定期報到等語。

二、按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，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

    維護，認有必要者，得定相當期間，命被告定期向法院、檢

    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，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、延長或

    撤銷之，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定有明

    文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涉嫌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該案偵

    查中聲請人原經檢察官聲請、本院裁定羈押，嗣本院以113

    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准予聲請人停止羈押，並限制住居於

    戶籍地，且應於每週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

    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在案。現聲請人表示以前詞聲請變更報

    到處分，檢察官對此表示：沒有意見等語，本院審酌聲請人

    現居地、生活狀況、本案訴訟進行程度等情，認為依聲請人

    聲請，變更其報到處分為：「聲請人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

    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

    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，應屬適當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潘韋丞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郁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宏偉　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
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哲維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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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（113年度重訴字第8號），聲請變更報到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陳韶成原經本院以113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命於每週六23時前，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，變更為：「陳韶成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被告陳韶成前經本院裁定應於每週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，聲請人均遵期報到，並有維修機車等正常工作，為免舟車勞頓及兼顧家中機車行生意，請求准予就近至現居地即戶籍地之指定機關定期報到等語。

二、按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，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認有必要者，得定相當期間，命被告定期向法院、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，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、延長或撤銷之，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涉嫌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該案偵查中聲請人原經檢察官聲請、本院裁定羈押，嗣本院以113年度偵聲字第41號裁定准予聲請人停止羈押，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，且應於每週六23時前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報到在案。現聲請人表示以前詞聲請變更報到處分，檢察官對此表示：沒有意見等語，本院審酌聲請人現居地、生活狀況、本案訴訟進行程度等情，認為依聲請人聲請，變更其報到處分為：「聲請人應於每週六23時前，向限制住居地即戶籍地所屬轄區之派出所報到，報到期間至民國114年12月31日止」，應屬適當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　潘韋丞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郁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宏偉　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
繕本）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哲維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



